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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
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之公開譴責

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（「證監會」）於 2019年 12月 30日公開譴責

北京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有關本公司於 2016 年進行違反公司股份回

購守則的若干股份回購交易。有關紀律行動的詳情已刊發於證監會網站。

本公司董事會認為，上述事宜將不會對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業務及/或營

業產生任何重大不利影響。為改善情況，本公司將檢討其有關股份回購程序的

內部監控系統，以確保公司股份回購守則的規定日後得以及時遵守。

承董事會命

北京控股有限公司

譚振輝

執行董事

香港，2019年12月31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侯子波先生（主席兼行政總裁）、李永成
先生、趙曉東先生、鄂萌先生、姜新浩先生、譚振輝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武捷思先生、
林海涵先生、施子清博士、楊孫西博士、馬社先生。 


